附件5：

风华学子奖学金加分项认定标准一览表
	类型
	项 目
	内容
	加分
	加分认定标准说明

	科

技

创

新

加

分

项
	学科竞赛
	国际竞赛奖
	6-8
	优胜奖或鼓励奖为各级奖项分值的下限，每上升一个等级增加1分，特等奖可在各级别上限基础上加1分。团队奖按照获奖人员名单顺序，排名第一获得各级相应加分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名将各级第一名得分，依次乘以80%、60%、40%、20%取整记分。可累计加分。

	
	
	国家级奖
	4-6
	

	
	
	省部级奖
	3-5
	

	
	
	市级将
	2-4
	

	
	
	校级奖
	1-3
	

	
	发表论文
	国际学术期刊
	5
	第一作者获得各级相应加分，第二、第三作者将各级第一作者得分，依次乘以80%、60%取整记分。可累计加分。

	
	
	国内核心期刊
	4
	

	
	
	其他公开发行学术期刊及论文集
	2
	

	
	
	参与教师著作、教材编写等
	2
	

	
	科研项目
	校级科研基金或其他科研项目立项并通过验收
	3
	项目负责人计3分，主要参与人员计1分。可累计加分。

	
	专利
	发明专利
	6
	第一专利人获得加分为规定加分，第二专利人以下（含），依次乘以调整系数90%、80%、70%、60%并取整记分。可累计加分。

	
	
	实用新型专利
	5
	

	
	
	专利转让
	4
	

	素

质

拓

展

加

分

项
	各类认证资格考试
	国家级注册水平（资格）证书类
	6
	不同类型加分可做累计，同一类型得分以最高得分为准，不做累计。

	
	
	各种行业职业技能培训
	获初级水平证书
	1
	

	
	
	
	获中级以上（含）水平证书
	1.5
	

	
	
	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机动车驾驶证
	2
	

	
	
	英语

考试
	四级成绩≥425、GRE≥2000、TOEFL≥500、IELS≥5.5、PETS5≥60等
	3
	

	
	
	
	六级成绩≥425
	5
	

	
	
	计算机证书类
	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
	获四级以上证书者
	5
	

	
	
	
	
	获二、三级证书者
	3
	

	
	
	
	
	获一级证书者
	1
	

	
	
	
	计算机技术与软件专业技术资格（水平）考试
	获中级以上（含）资格证书者(如：软件设计师等)
	4
	

	
	
	
	
	获初级资格证书者（如：程序员等）
	2
	

	
	
	
	各种计算机类国际认证考试
	6
	


	类型
	项  目
	内    容
	加分
	加分认定标准说明

	素

质

拓

展

加

分

项
	校园文化活动
	包括演讲、辩论、音乐、舞蹈、作文、戏曲、书法、摄影、DV、多媒体设计等
	国际竞赛奖
	8-10
	优胜奖或鼓励奖为各级奖项分值的下限，每上升一个等级增加1分，特等奖可在各级别上限基础上加1分。团队奖按照获奖人员名单顺序，排名第一获得各级相应加分，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名将各级第一名得分，依次乘以80%、60%、40%、20%取整记分。可累计加分。

	
	
	
	国家级奖
	8-10
	

	
	
	
	省部级奖
	5-7
	

	
	
	
	市级将
	3-5
	

	
	
	
	校级奖
	1-3
	

	
	体育类
	获奖
	国家级奖
	8-10
	

	
	
	
	省部级奖
	5-7
	

	
	
	
	市级
	3-5
	

	
	
	
	校级奖
	1-3
	

	
	社团活动与社会

实践
	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者
	8-10
	参与学校组织的社团活动、社会实践，每学期社会实践（社区服务活动、勤工助学活动、志愿者活动、其他各种社会公益活动等），同一实践活动，以获得最高得分为准，不做累计；不同实践活动所得得分可以累计。团队奖项按上述标准依次加分。

	
	
	获得省级表彰奖励者
	5-7
	

	
	
	获得市级表彰奖励者
	3-5
	

	
	
	获得校级表彰奖励者
	1-3
	

	创业

加分

项目


	获得国家级表彰奖励者
	8-10
	

	
	获得省级表彰奖励者
	5-7
	

	
	获得市级表彰奖励者
	3-5
	

	
	获得校级表彰奖励者
	1-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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